
機  械  製  圖  實  習    重 點 整 理 

 CH-1   工程圖概述   ※※※※※※※※※※※※※※※※※※※※※※※※※※※※※※※※※※※ 

1. 工程圖的意義   

(1) 製圖的目的：識圖與製圖 

(2) 製圖的要素：線條與字法 

(3) 製圖的要求：正確(首要)、迅速、整潔  

(4) 製圖的方法：徒手畫   儀器畫   電腦繪圖 

2. 工程圖之總類 

(1) 製圖過程分類 

草圖：又稱構想圖或設計圖，常以徒手畫繪製 

原圖：將草圖用儀器畫或電腦繪圖 

描圖：將原圖描繪在描圖紙上 

藍圖：將描圖曬成藍底的工作圖，為現場操作者使用 

(2) 製圖方法分類 

徒手繪圖：即草圖，以徒手繪製 (沒有尺) 

儀器繪圖            電腦繪圖： 

(3) 製圖用途分類 

設計圖：又稱構想圖，等同草圖，以徒手繪圖 

工作圖：現場施工所用的圖，主要由組合圖+零件圖所組成 [ 工作圖=組合圖+零件圖+標題欄+零件表 ] 

零件圖：為單一零件完整的工作圖，有標註尺度、公差、表面符號…等 

組合圖：又稱裝配圖，為機械組合完成後之平面圖，用來表示機件裝配之相關位置；各機件以不同的件號分別 

流程圖：                                                                                    註明 

管路圖：表示液體或氣體輸送管線之工作圖  

3. 圖紙規格 

(1) 描圖紙：規格以每平方公尺(m
2
)之重量多少克(g)稱之，即 g/m

2
；簡稱 GSM 

(2) 普通圖紙 

分成 A 系列與 B 系列兩種，CNS 規定以 A 系列為主 

 A 0的面積為 1 m
2
，B0 的面積為 1.5 m

2
；  A 1 的面積為 A 0 的 1/2，A 2 的面積為 A 1 的 1/2，依此類推 

 長：寬= √2：1 

普通圖紙厚度以每平方公尺(m
2
)之重量多少克(g)，即 g/m

2
或 GSM；GSM 值越大，表示紙張厚度越厚 

舊制以令為單位，500 張全開圖紙為 1 令；紙厚以磅數稱之，磅數越大，紙張越厚 

 A 系列圖紙尺寸：以 A 3 大小 420╳297 為基準，去推 A 4 、A 2、 A 1 圖紙大小 (ex  A 4：297╳420*½) 

 (3) 邊框大小：畫粗實線，     最小公倍數 30 (2x15=3x10)    (114 年統測第 35 題的 A、B、C、D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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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A 0 A 1 A 2 A 3 A 4 

不裝訂 15 15 15 10 10 

圖框裝訂 25 25 25 25 25 



(4) 標題欄：位於圖框線內右下角，大小一律為 55╳175mm    

(5) 零件表 

零件表可加在標題欄上方，填寫順序是由下而上 

零件表也可單頁書寫，填寫順序是由上而下 

(6) 更改欄：已發出的圖須更改時，應在更改欄內標示，填寫順序是由下而上(同零件表)，位置在標題欄左方 

(7) 圖紙摺疊：一律摺疊成 A 4 大小 

 不須裝訂摺成 A 4： A 0 =2+1+1+1= 5 次 A 4       須裝訂摺成 A 4： A 0 =3+2+2+2= 9 次 A 4 

  

 

      (在 P12 有附圖說明)                                                  (在 P13 有附圖說明) 

CH-2  製圖設備與用具   ※※※※※※※※※※※※※※※※※※※※※※※※※※※※※※※※ 

1. 製圖用筆   

(1) 鉛筆 

由硬而軟：以 HB 為基準，右邊為 1B、2B、3B……7B ，左邊為 1H、2H、3H……9H，共分 18 級 

  9H  8H  7H  6H  5H  4H  3H  2H  H  F  HB  B  2B  3B  4B  5B  6B  7B 

描圖、寫字：H、F、HB     圓規筆心：F、HB     徒手畫：H、F、HB、B 

鉛筆畫線時，筆桿沿畫線方向傾斜 60º  

畫水平線：由左至右；     畫垂直線：由下而上 (徒手畫是由上而下)    

(2) 鴨嘴筆：上墨用，畫直線與曲線，不可寫字；筆桿沿畫線進行方向傾斜 60º (同鉛筆) 

(3) 針筆：可以畫線與寫字；筆尖與紙面成 90º(垂直)，目的可以避免線條粗細不一 

2. 萬能製圖儀 

結合丁字尺、直尺、三角板、比例尺、量角器 (無法畫圓弧) 

利用平行運動機構原理製成，有懸臂與軌道式兩種  

3. 製圖用尺 

(1) 三角板： 45º╳45º╳90º的規格為斜邊；      30º╳60º╳90º的規格為 60º的對邊 

搭配直尺或丁字尺，可畫直線及垂直線 

 1組 三角板搭配丁字尺，可畫 15º倍數的角度；可將 360º劃分成 24 等分(360÷15=24) 

 1支 三角板可將 360º劃分成 12 等分 (最小角度 30º) 

(2) 丁字尺：可畫水平線、垂直線、斜線(搭配三角板)         (3) 平行尺：畫水平線 

4. 圓規與分規 

(1) 圓規種類 

點圓規：畫直徑 6mm 以下的小圓 ( ※注意不是半徑※ ) 

彈簧規：畫直徑 6mm~50mm 的圓 

普通圓規：畫直徑 50mm~240mm 的圓 

樑規：畫大圓 

(2) 圓規使用 

針腳長於筆腳        畫同心圓時，先畫小圓，再畫大圓 

(3) 分規：兩腳均為鋼針，且長度相同；   用來量取線段長度或等分線段，不能畫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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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用具 

(1) 量角器：量取角度或畫角度用，不可以用於畫圓或圓弧，也不可以當直尺使用 

(2) 曲線板：由不規則曲線所構成，是由漸開線、擺線、橢圓、拋物線、雙曲線、螺旋線組合而成 

(3) 模板： 圓圈板或橢圓板          在透明的塑膠片上製成 

使用字規與模板時，應使鉛筆和圖面保持垂直；同時要對準中心跟邊緣 

 

 

CH-3   線條與字法   ※※※※※※※※※※※※※※※※※※※※※※※※※※※※※※※※ 

1. 線條的粗細：線條的粗細分成 粗線：0.5mm；   中線 0.35mm；   細線 0.18mm 

2. 線條的種類：CNS 將線條分成實線、虛線、鏈線三種   (114 年統測第 36 題) 

實線 

 

 

 

 

 

 

 

 

虛線  

 

 

 

 

鏈線 

 

 

 

 

 

 

 

 

3. 線條畫法 

 a. 虛線與實線、b. 虛線與虛線交會處，都要相交 

虛線位於實線之延長處，應留空隙 

虛線弧位於實線弧之延長處，應留空隙 

虛線圓弧之起點、終點，應畫在切點上   

兩條平行虛線相距很近時，要錯開；若兩條平行虛線中間有中心線時，應畫對稱 

圓之中心線應以長劃相交(圓之中心是十字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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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樣 粗  細 畫       法 用          途 

 粗 連續線 輪廓線、圖框線 

 
細 連續線 

尺度線、尺度界線、指線、 

剖面線、作圖線、消失的稜線 

 細 不規則連續線 折斷線，徒手畫在用 

 
細 

高 3mm， 

間隔 18mm 
折斷線，電腦畫在用 

式       樣 粗  細 畫       法 用       途 

 
中 

線段長 3mm， 

中間間隔 1mm 
隱藏線 

式       樣 粗    細 畫          法 用        途 

 
一點細鏈線 空白間隔 1mm 中心線、節線 

一點粗鏈線 畫在輪廓線上方 1mm 表面特殊處理範圍 

 

一點細鏈線 

中間轉折處粗實線 4.5mm 

兩側伸出輪廓線外粗實線

7.5mm (字高的 2.5 倍) 

割面線 

 兩點細鏈線  假想線 



4. 線條重疊的優先順序： 

粗實線→虛線→中心線→折斷線→尺度線→剖面線   (114 年統測第 39 題) 

粗者優先，重要者優先 

5. (1)鉛筆畫線條的順序：中心線→小圓→大圓→曲線→直線→寫字 

(2)上墨線條的順序：a. 小圓→大圓→曲線→直線→寫字           b. 由左而右、由上而下(同徒手畫) 

c. 先畫圓弧，再畫直線 (難畫先，好畫後) 

 

6.最小字高建議： 

應      用 圖 紙 大 小 

最   小   字   高 

中  文 字 拉丁字母 阿拉伯數字 

標題、圖號、件號 

A0，A1 7 7 7 

A2，A3，A4 5 5 5 

尺  寸  標  註 

A0，A1 5 3.5 3.5 

A2，A3，A4 3.5 2.5 2.5 

 

7.字法的種類與規則： 

種類 字體 字     形 
筆 畫 

粗 細 
字 距 行 距 注意事項 

中 

文 

字 

等 

線 

體 

1.方形字：字寬=字高 

2.長形字： 

字寬=字高 x3/4 

3.寬形字： 

字寬=字高 x4/3 

字高的 

1/15 

字高的  

1/8 

字高的  

1/3 

 

拉丁 

字母 

等 

線 

體 

1.分直式與斜式 兩種 

2.斜式的傾斜角度 75∘ 

字高的 

1/10 

字母 O

之寬度 

為原則 

字高的  

2/3 

一般圖面上都

以大寫書寫， 

 

小寫限用於 

特定的符號 

阿拉伯 

數字 

等 

線 

體 

1.分直式與斜式 兩種 

2.斜式的傾斜角度 75∘ 

字高的 

1/10 

均 

勻 

字高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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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4   應用幾何   ※※※※※※※※※※※※※※※※※※※※※※※※※※※※※※※※※※※ 

1. 正多面體：邊數= (正 n 邊形╳面) ÷2      ex：正十二面體有 5╳12÷2= 30 邊 

(1) 正四面體：由 4 個正三角形組成 

(2) 正八面體：由 8 個正三角形組成 

(3) 正十二面體：由 12 個正五邊形組成 

(4) 正二十面體：由 20 個正三角形組成 

2. 圖形比例： 圖面尺度：實物尺度= 1(圖)：3(物) 

(1) 一般 CNS 規定，常用的製圖比例為 2、5、10 倍數 

(2) 放大、縮小圖形的主要方法有：對角線法     放射線法 

(3) 圖形轉移：三角形法   方盒法   支距法 

3. 圓錐曲線：包含等腰三角形、正圓、橢圓、拋物線、雙曲線  ( 幾何圖形有 5 個；圓錐曲線有 4個[不含等腰△] ) 

(1) 等腰三角形：割面必經過圓錐的頂點 

(2) 正  圓：割面與圓錐軸線垂直 

(3) 橢  圓：割面與圓錐軸線之夾角大於素線與軸線之夾角  ( ∠b >∠a ) 

(4) 拋物線：割面與圓錐軸線之夾角等於素線與軸線之夾角 (簡單講，割面與素線是平行的) 

(5) 雙曲線：割面不得經過圓錐的頂點，割面與圓錐軸線之夾角 b 小於素線與軸線之夾角 a  

4. 其他                                                                   ( ∠b <∠a ) 

(1) 擺線：當圓沿著一直線或圓周滾動時，圓周上一點的軌跡，即為擺線 

正擺線：一圓沿著一直線滾動 

外擺線：一圓沿著一圓外滾動 

內擺線：一圓沿著一圓內滾動 

(2) 漸開線：一繩纏繞於圓柱或多邊形上，將繩端點逐漸展開時，其端點所行經之軌跡 

(3) 螺旋線： 

圓柱螺旋線：類似螺紋線繞圓柱一圈後，拉直展開；屬於空間曲線 

圓錐螺旋線：螺紋線繞圓錐一圈，屬於空間曲線 

阿基米德螺旋線：一點沿直線作等速運動，同時又沿一定點作等角速度運動；屬於平面曲線 

5. 橢圓的畫法：四心近似法(最常用)；  同心圓法；  平行四邊形法；  等角橢圓法 

 

 

CH-5   徒手畫   ※※※※※※※※※※※※※※※※※※※※※※※※※※※※※※※※※※※※※※※※ 

1. 徒手畫要點 

(1) 徒手畫只用到圖紙、鉛筆和橡皮擦，而不用任何製圖儀器 ex 直尺 

(2) 徒手畫常用於一般工程上繪製草圖 

(3) 徒手畫在方格紙繪製草圖，最常採用的投影是正投影；使用的鉛筆是 H、F、HB、B 

(4) 先畫直線，再畫曲線 

(5) 繪製直線時，眼睛要注視終點 

2. 橢圓徒手畫 

先畫出橢圓的長軸與短軸，再依長短軸畫出矩形，繪製橢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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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體圖的種類 

 

 

 

 

 

 

 

 

 

 

 

 

 

 

 

 

 

備註：等角立體圖：三軸線夾角互為 120º   

二等角立體圖：三軸線中，有兩軸線之夾角相等 ( 水平軸旋轉角度≠35º16´ ) 

不等角立體圖：三軸線之夾角都不相等 ( 繞直立軸旋轉角度≠45º) 

深度軸之傾斜角 (45 ﾟ或 30 ﾟ，∵比較好畫常用)， 與投射線和投影面之夾角(45 ﾟ或 63.3 ﾟ)無關 

4. 等角投影圖 

(1) 根據正投影的投影原理 

(2) 若將物體繞直立軸（OY）旋轉 45°。再將此物體繞水平軸旋轉 35° 16’， 

即具有立體感之投影圖，稱為等角投影圖 

(3) 等角投影圖的長、寬、高長度，只有實長的 81.6% 

 

5. 等角圖：與等角投影圖之投影原理相同，各軸線直接以實長量度後繪製，稱為等角圖 

 

 

CH-6  正投影   ※※※※※※※※※※※※※※※※※※※※※※※※※※※※※※※※※※※※※※※※ 

1. 正投影原理 

(1) 視點：在無窮遠處，  視線：各視線相互平行且垂直於投影面 

(2) 水平投影面(HP)， 垂直投影面(VP)， 基線(GL) 

 

2. 投影方法：CNS 規定，工程製圖之第一角法或第三角法都適用， 

但在同一張圖中不可同時併用第一、三角法 

(1) 第一角法：觀察者→物體→投影面；  展開圖的後視圖在左側視圖旁邊(後視圖跟著左視圖跑) 

(2) 第三角法：觀察者→投影面→物體；  展開圖的後視圖在左側視圖旁邊(後視圖跟著左視圖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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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線面之投影 

(1) 點之投影：第一象限 P
V
在上，P

H
在下；  第三象限 P

H
在上，P

V
在下；   

第二象限 P
V
與 P

H
都在上；    第四象限 P

V
與 P

H
都在下 

(2) 線之投影： 

正垂線：與任一主要投影面都垂直之直線為正垂線 ( 2 實長+1 點 ) 

單斜線：與任一主要投影面平行而與其他兩投影面傾斜的直線為單斜線 ( 1 實長+2 虛長 ) 

複斜線：與任一主要投影面皆不平行的直線為複斜線 ( 3 虛長 ) 

正        垂        線 (在第一象限) 單     斜    線 (在第一象限) 複   斜   線 

同時與 V、H 面

平行且位於 ΙQ 
直線垂直於 V 面 直線垂直於 H 面 

直線平行於Ｖ面 

TL 代表實長 a
v
b

v 

直線平行於 H 面 

TL 代表實長 a
h
b

h 

 

     通過一個象限(Ⅰ) 

             通過三個象限(ⅠⅡⅢ 

 

(3) 面之投影 

正垂面：一面平行於一個投影面，而垂直於另外兩個投影面，稱為正垂面 ( 1 實面+2 實長 ) 

單斜面：一面傾斜於兩個投影面，而垂直於另外一個投影面，稱為單斜面( 2 縮面+1 實長 ) 

複斜面：傾斜於每一主要投影面稱之為複斜面，複斜面在三個主要投影面之投影皆為形狀相似但縮小之平面 

正   垂   面 ( 一面(真)  兩線(真) ) 單   斜   面 ( 兩面(縮)  一線(真) ) 複 斜 面 ( 三面(縮) ) 

平行直立面 V 平行水平面 H 
垂直於 H 面之 

單斜面 

垂直於 V 面之 

單斜面
 

與三個面既不平行 

也不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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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7 尺度標註與註解   ※※※※※※※※※※※※※※※※※※※※※※※※※※※※※※※※※ 

1. 尺度分類與標註    

(1) 尺度分為 (如右圖示)                                                                    

功能尺度(F)：與其他機件組合有關者，精度較高 

非功能尺度(NF)：與其他機件組合無關，精度較差 

參考尺度：可省略僅供參考，需加括弧  

(2) 用途分類  

大小尺度：標註各部位尺度大小，ex 其他尺寸 

位置尺度：標註各部位相關位置之尺度，ex 

2. 尺度標註內容 

(1) 尺度界線：以細實線繪製，表示尺度的範圍 

距離視圖輪廓線外約 1mm，終止在尺度線外約 2~3mm 

尺度界線與輪廓線極為接近或平行時，可畫成與尺度線夾 60º傾斜的平行線 

中心線可作為尺度界線，延伸部分不留間隙 

必要時，輪廓線可當尺度界線 

(2) 尺度線：以細實線繪製，表示尺度的方向 

各尺度線間隔約為字高的 2 倍 

輪廓線與中心線不可作為尺度線 

(3) 箭頭：如右圖示 

 

3. 指線：指線之斜線與水平線約成 45º或 60º  

4. 數字大小：數字方向朝上或朝左書寫 

5. 角度數字：水平方向之尺度數字朝上書寫，垂直方向之尺度數字朝左書寫 

             (角度橫跨中心線上、下者，尺度數字朝左書寫) 

6. 未按比例尺度繪製：在尺度數字下方加畫一條橫底線， ex          

7. 直徑標註：符號 ø 寫於數字之前，符號中的斜線與水平成 75º 

圓或大於半圓之圓弧，只能用直徑標註；  半圓得標註直徑或半徑 

全圓之直徑標註於非圓形之視圖上(如右圖) 

8. 半徑標註：符號 R 寫於數字之前 

9. 球面標註：符號 S 寫於 ø 或 R 之前，ex： Sø50 

 

10. 弧長標註：弧長符號以︵表示，畫在尺度數字之前 

如右圖 a.弧長、 b.弦長、 c.角度 

                                        a.              b.               c.             

 

11. 倒角標註：倒角 45º時，以 2╳45º標註；  如果是其他角度(ex30º)，則如圖示 

                                               ex 倒角長度 2mm、角度 30º 

                                                    

12. 方形標註：方形符號以□標註在數字之前，高度約字高的 2/3 

方形尺度以標註在方形的視圖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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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板厚標註：一般的鈑金、薄板物件標註板厚，只以單視圖表示，用 t 表示 

 

14. 錐度、斜度標註：尖端朝右 

 

15. 不規則曲線標註： 

坐標軸線法：標註時，以一端為加工基準面為標註起點 

 

支距法：先標註各大小尺度，再標註各尺度間之間隔尺度 

 

16.螺紋的規格標註如右圖示 

 

 

 

 

          內、外螺紋規格的標示，均標註在螺紋的大徑 

 

17. 尺度之選擇與安置： 

(1) 尺度不可重複標註，也不可以遺漏 

(2) 每一尺度均有公差，若為通用公差，可不必再標註公差 

(3) 尺度標註以 置於視圖外，在兩視圖中間或附近為原則，必要時可以標註於視圖內 

(4) 尺度標註由小至大、由內而外依序標註 

(5) 尺度線與尺度界線應避免交叉 

(6) 相同形態之尺度，只需標註一處之大小 

(7) 等距尺度標註：數量╳間隔尺度= 總尺度； ex  5╳80mm= 400mm；  6╳15º= 9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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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8  剖面視圖   ※※※※※※※※※※※※※※※※※※※※※※※※※※※※※※※※※※※※※※※ 

1. 割面與割面線  (114 年統測第 44 題的 B 選項) 

(1) 定義：假想之切割的面稱為割面 

(2) 割面線用以表示割面之位置及視線方向 

(3) 割面線之樣式 : 兩端伸出視圖外 10mm，兩端粗實線長 7.5mm，中間是一點細鏈線與箭頭組成 

(4) 割面線可以任意轉折，轉折點不一定 90º，轉折處畫粗實線長 4.5mm 

2. 剖面與剖面線 

(1) 定義：假設割面所切之面稱為剖面 

(2) 剖面線以細實線畫出，與主軸或物體外形成 45º，間隔大約 2~4mm， 

(3) 為避免與輪廓線平行或垂直，必要時剖面線改畫成 30º 或 60º 

(4) 組合圖中相鄰兩物件，其剖面線應畫  a.方向不同、相同間隔  或  b.方向相同、但間隔不同 

(5) 薄片物件，ex 鐵板、薄板、薄墊圈、型鋼、角鋼、彈簧等，不畫剖面改以塗黑方式表示 

1. 全剖面：對稱、不對稱之物體均適用   

(1) 一物體被完全剖切且移去前半部，即將物體分割 1/2 

(2) 全剖面時，割面線可以轉折；簡單對稱的機件，割面線可以省略 

(3) 全剖面視圖完全看不到虛線；  全剖面視圖中不畫中心線為分界線 

2. 半剖面：只適用於對稱之物體          確定是半剖面判斷方式: 是否對稱；沒有虛線；中心線區分內外形狀 

(1) 割面沿物體中心位置剖切 1/4，同時能表現內、外部形狀的剖面視圖 

(2) 半剖面視圖內、外部形狀分界線為中心線，半剖面視圖完全看不到虛線，俯視圖之割面線應予以省略 

(3) 半剖面視圖的立體圖，其割切後之兩垂直剖面的剖面線方向要相反 

3. 局部剖面  (114 年統測第 44 題的 A 選項) 

(1) 局部剖面以不規則的折斷線作為分界，折斷線採細實線繪製 

(2) 折斷的位置，避免輪廓線或中心線為折斷處 

4. 旋轉剖面：剖面在剖切處原地旋轉 90º 

(1) 在物體內部時，輪廓線以細實線畫出，     (2) 在中斷視圖中，輪廓線則以粗實線畫出 

(3) 常用於連桿、輪輻、肋、型鋼、搖臂…等斷面 

5. 移轉剖面: (旋轉剖面的延伸)                            (114 年統測第 44 題的 D 選項) 

(1) 剖面在剖切處旋轉 90º，沿割面線移繪於原視圖外，輪廓線則以粗實線畫出 

(2) 剖面可以平移至原圖附近適當的位置，也可以旋轉，但須註明旋轉符號與角度 

(3) 平移後的剖面視圖，該圖上方應加註與割面線上相同的大寫英文字母，ex ：A─A ；B─B ；C─C 

6. 轉正剖面：具有奇數的輻、肋、凸緣、凸耳，在剖視圖應畫成對稱形狀，該剖面稱為轉正剖面 

7. 不畫剖面：輪輻(臂)、肋、凸耳                  (114 年統測第 43 題的 C 選項) 

(1) 輪輻(臂)+肋：縱向剖切時，輪輻(臂)+肋不畫剖面； (實體輻板，則要畫剖面線) 

(2) 輪輻(臂)+肋：橫向剖切時，應畫出剖面線，以旋轉剖面來表示斷面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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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凸耳：剖切經過凸耳時，不畫剖面線 (判斷方式：在前視圖中，本體左右兩側有看到圓孔者，即為凸耳) 

(4) 凸緣：剖切經過凸緣時，須畫剖面線       (114 年統測第 45 題的 C 選項) 

7. 組合件剖面視圖 

(1) 軸之縱剖切面、螺釘、螺栓、螺帽、鉚釘、墊圈、鍵、輪臂、肋、齒輪的齒、軸承的滾珠,滾針,滾子， 

   均不作 縱向剖切            連接的標準零件 

(2) 齒輪、軸承本身需作縱向剖切 

 

 

CH-9  習用畫法   ※※※※※※※※※※※※※※※※※※※※※※※※※※※※※※※※※※※※※※※ 

1. 局部視圖：只畫出視圖的一小部分而省略或斷裂其他部分的視圖，可以平移到任何位置，但不可旋轉，平移後須在 

投影方向加繪箭頭與文字；輔助視圖即是局部視圖之一 

2. 局部放大視圖：某部位太小，不易表明其形狀或標註尺度時使用；將放大部位畫一個細實線的圓，然後以適當的比例 

放大，標註放大部位以英文字母大寫表示及標註比例於圖形上方 

2-1 局部視圖與局部放大視圖比較： 

局部視圖： 僅出欲表達之一部分而省略或斷裂其他部分的視圖 

局部放大視圖： 某部位太小，不易表明其形狀或標註尺度時使用 

3. 輔助視圖： 

(1) 具有斜面(主要面不平行於三個投影面)的物體，若用正投影視圖，斜面將因縮小而變形，而不能顯示其實形 

(2) 採用與物體斜面平行的輔助投影面(輔助視圖)，輔助視圖即能顯示其真實形狀與大小，一般僅繪局部視圖 

(3) 在六個主要視圖投影以外，斜面正垂方向的投影視圖，稱為輔助視圖 

(4) 輔助視圖可平行移至任何位置，也可以旋轉 

(5) 求斜面的實形要用輔助視圖，輔助視圖係利用正投影的原理，須先求得邊視圖作參考基準面 

3-1 局部視圖與輔助視圖與轉正視圖比較： 

 局  部  視  圖 輔  助  視  圖 

平  移 可以平移：須在投影方向加繪箭頭及文字註明 可以平移：須在投影方向加繪箭頭及文字註明 

旋  轉 不得旋轉 
可以旋轉：須在投影方向加繪箭頭及文字註明，並

在旋轉後輔助視圖上方加註旋轉符號及旋轉之角度 

4. 半視圖：對稱形狀的視圖，只畫出中心線的一側，而省略其他一半的視圖 

(1) 半視圖在俯視圖中，對稱軸之中心線上，兩端畫出兩條平行線且垂直於中心線的細實線標明，長度為 3mm 

(2) 如果前視圖是剖面圖，俯視圖畫出後半部 

(3) 如果前視圖是一般投影圖，俯視圖畫出前半部 

(4) 半視圖或半剖視圖省略的一半，可以不必畫出省略端的尺度界線和尺度線的箭頭； 

但標註尺度時，其尺度線的長度必須超過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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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斷視圖：手繪時，以不規則的細實線繪之；電繪時，以長折斷線繪之 

6. 轉正視圖：將具有奇數的肋、臂、耳等機件與投影面不平行的部位，旋轉至與投影面平行，然後繪出此部位 

真實形狀的視圖，稱為轉正視圖。(具有奇數的肋、臂、耳繪製成對稱) 

輪臂或肋之機件剖面視圖省略不畫，未轉正者亦省略不畫 ( ex 統測 105-31 題 C 選項 ) 

7. 虛擬視圖：繪出不存在的圖形，用來表示 a.裝配物件的位置、b.組合件運動前後的相關位置 (114 年統測第 45 題的 B 選項) 

虛擬視圖以兩點細鏈線(假想線)繪出視圖，並可於虛擬視圖上標註尺寸 ( ex 統測 108-36 題 A 選項 ) 

8. 等距圓孔表示法： 

(1) 機件上有多個相同圓孔，只需標註一項(一處)，不必重複標註 

(2) 間距相等時，可以簡化標註，ex：間隔數╳間隔距離(4 個╳120=480mm) 或 間隔數╳間隔角度(5 個╳7º=35º) 

9. 用細實線表示：(1)因圓角消失稜線、 (2)圓柱、圓錐面被削平部位、 (3)機件壓花加工面 (114 年統測第 45 題的 A 選項) 

10. 表面特殊處理：用一點粗鏈線畫出，粗鏈線在輪廓線上方 1mm 處，並用文字註明加工法 

  (114 年統測第 45 題的 C 選項) (箭頭要標示在粗一點鏈線上，不是在輪廓線上) 

11. 習用畫法 

(1) 不完全依據投影原理，即為習用畫法 ( ex 統測 108-36 題 B 選項 ) 

(2) 圓柱與另一圓柱或角柱相交時，可視尺度之大小，用粗實線的直線或圓弧來表示 

   (3) 兩圓柱直徑尺寸相差很大時，以習用畫法(粗直線)繪之 

12. 肋、輻、耳及其繪製要點 

(1)肋：為零件上用於支撑或加強之部分，都較薄斜面所形成 

(2)輻：為輪圈支撐或加強之部分，常稱為輪輻(spoke)，例如汽車裡的方向盤 

(3)凸緣：與底座相連接的凸塊部分，與主體軸向垂直，如右下圖 

(4)耳：為零件上為了支撐或吊起之部分，常凸出於零件外緣，如右下圖: 

(5)肋、耳、臀等，若沿縱長方向剖切不畫剖面線；若沿横方向剖切，則應繪出剖面線，且常以旋轉剖面繪製 

(6)具有奇數之肋、耳、臂部位，常繪成轉正視圖(前面第 6 點的轉正視圖) 

 

 

 

  114 統測製圖第 44、4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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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0  基本工作圖   ※※※※※※※※※※※※※※※※※※※※※※※※※※※※※※※※※※※ 

10-2 表 面 織 構 符 號 

1. 表面織構參數： 

 
評 估 長 度 限界規則 傳輸波域 備 註 

P 輪廓 

結構輪廓參數 

評估長度 

= 取樣長度 

16％規則 或 

最大規則 max 

常用λs短波 

 

R 輪廓 

粗糙度輪廓參數 

評估長度 

= 5 倍 取樣長度 

16％規則 或 

最大規則 max 

採用λs～λc 

 

W 輪廓 

波紋輪廓參數 

評估長度 

=自訂 取樣長度 

16％規則 或 

最大規則 max 

常用λc長波 

 

說明：預設限界值為 16％－規則，表示在均勻選取 6 個部位做表面檢測時， 

其中只有 1 個超出粗糙度數值，則該表面是合格的。  

 

2. 單一表面織構要求：  

    上或下限   傳輸波域   表面織構參數  評估長度  限界規則  限界數值(表面粗糙度μm) 

 

√U" X" 0.08－0.8 ∕ RZ 8 max○○3.2 
                                    

註：                                   空 2 格 

1. 上限界 (U)，下限界 (L) 

2.  Rz ：中心線最大高度粗糙度， Ra：算術平均粗糙度。 (已經沒有 Rmax) 

3. 單位說明  Ex：0.0025-0.8∕Rz    6.3      傳輸波域 0.0025—0.8 mm；表面粗糙度 6.3μm 

  4.  R 輪廓之傳輸波域預設為 0.0025—0.8mm，長波 0.8 mm 也是取樣長度； 

預設評估長度= 5 倍 取樣長度 ；  ∴ 評估長度= 5 倍 x 0.8 (取樣長度) = 4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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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面織構符號之組成 

 中     文 縮  寫 符     號 

(1) 必須去除材料 (MRR) 

 

(2) 不得去除材料 (NMR) 

 

(3) 允許任何加工方法 (APA) 

 

    (4)              a：單一表面織構要求 (上界限值) 

  b：兩項或多項表面織構要求 (下界限值) 

c：加工方法 

d：表面紋理方向 

 e：加工裕度 (mm) 

       (5) 當工件所投影的視圖上為封閉的輪廓線，其表面有相同的 

     表面織構符號時，須在完整符號中加一個○，如右圖示。 

    

   (6) 表面織構符號的標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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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面 織 構 符 號 的 標 註 位 置  
1.標註方向只有 

 朝上與朝左兩種 

2.標註於尺度線上 3.標註於輪廓線 

  或指線上 

4.標註於 

  尺度界線上 

5.標註於幾何 

  公差框格上 

   



 

 

 

 

 

 

 

 

 

4. 表面紋理與方向 

 

＝ 與加工面的邊緣平行 C 紋理呈同心圓狀 

⊥ 與加工面的邊緣垂直 R 紋理呈放射狀 

X 
與加工面的邊緣呈兩方向

傾斜交叉 
P 表面紋理呈凸起之細粒狀 

M 紋理呈多方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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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面 織 構 符 號 的 標 註 位 置 

6.公用表面織構符號的標註 

(輪廓的界線值由小到大排列) 

7.螺紋的標註位置 

 (標在粗實線上) 

8.齒輪的標註位置 

(標在節圓、節線上) 

   



5. 各種表面織構符號之意義與說明 

符     號 意     義     說    明 

 
不  得 

去除材料 
R 輪廓 

表面粗糙度 
評估長度= 

5倍取樣長度 

單邊上限界 

最大高度 0.4μm 
16％—規則 

 

必  須 

去除材料 
R 輪廓 

最大高度 

0.2μm 

評估長度=  

5倍取樣長度 

單邊上限界 

最大—規則 

 

必  須 

去除材料 
R 輪廓 

算數平均偏差

3.2μm 

評估長度=  

5倍取樣長度 

單邊上限界 

16％—規則 

 

必  須 

去除材料 
R 輪廓 

算數平均偏差

3.2μm 

評估長度=  

3倍取樣長度 

單邊上限界 

16％—規則 

 

不  得 

去除材料 
R 輪廓 

算數平均上限界 

偏差 3.2μm 
評估長度=  

5倍取樣長度 

雙邊上下限界 

算數平均下限界 

偏差 0.8μm 

上：最大規則 

下：16％規則 

 
必  須 

去除材料 
W 輪廓 

波紋最大高度 

10μm 

評估長度=  

3倍取樣長度 

單邊上限界 

16％—規則 

 
必  須 

去除材料 
P 輪廓 

輪廓 總高度 

25μm 

評估長度=  

取樣長度 

單邊上限界 

最大—規則 

補充說明：  1. —0.8 ∕ Rz  6.3  僅標示取樣長度 0.8 mm 

            2. —25 ∕ Pz  225  P 輪廓之取樣長度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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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不須裝訂的摺法： A0→A1→A2→A3→A4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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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須裝訂的摺法： A0→A1→A2→A3→A4 

3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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